
1942年“里斯本丸”营救事件
若干疑问辨析（上）

□夏志刚

（一）未入《救助名册》而《呈件》载名人员
在《呈件》中具名而未入《救助名册》的有8

人，其中翁阿川为救助3名脱逃英俘重要人物，

沈万寿为沈品生之父，许毓嵩为当地重要乡

绅，均列为参与发起救助人；唐品根、王祥水、

任信仓、郭阿得则为参与护送3名脱逃英俘到

葫芦岛的重要人物，郭阿得即郭阿德。作为《呈

件》和《救助名册》的统计上报人，沈品生在

1942年时为东极乡副乡长，也应列为参与发起

救助人。

（二）未入《救助名册》的下海救助者
凌金祚在2003年专项调查后认为，未在册

的救助人员有80余名。根据逐一复查，目前统

计姓名可考67人，如包含上述未在《救助清册》

但在《呈报》中的8人，则共为75人。此中人员主

要包括三类名姓可考人员：一为下海救助

者，二为帮助安顿者，三为参与隐藏和护送

三名脱逃英俘者。救助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

渔民，尚有少数外籍临聘的船伙，以及当地

的个别乡绅、渔商和原乡政府办事员等，从口

述资料看，另有难以知名但可计数的下海救助

者10～20人。

除此之外，1949年4月25日《定海民报》刊

载《英感谢青浜居民，馈赠海安号渔轮》，其中

记载“康志华、单叔方两人亲属恤金每人港币

四百七十七元”，涉及金额与英方馈赠营救三

名英俘的重要人物唐如良的金额一致，由所谓

的东极渔民代表吴栋林（原汪伪政府长涂维持

会人员）转交。从香港方面的各类报道看，应

是当时前去香港接受馈赠和表彰的王继能、吴

栋林提出，康、单此二人为营救时被日军抓去

而失踪，故获得抚恤金。据2003年、2023年对东

极镇青浜岛、庙子湖岛村民的较广泛调查，镇

村干部及老渔民等均反映无此二人及姓氏，也

从未听说过有人因为救助英俘而在当时遭到

日军的报复，疑为吴栋林等故意骗取抚恤金，

故此二人的真实性存疑。

（三）非东极渔民参与英俘救助人员
1942年的“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中，除了10

月2日当天救助英俘的东极下海渔民，以及在

岛上参与发起救助和参与安顿、提供帮助的

岛民，还涉及帮助伊文斯、法伦斯、詹姆斯顿

三名英俘安全离开舟山的帮助者。这些救助

者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缪凯运等定海抗日

四大队人员，二是葫芦岛的缪凯运岳母家族

人员。经调查和口述核实，参与的名姓可考

人员 12人，另有 10余未知名姓的主要为四大

队人员等，其中有中共派遣到该部工作人员

参与。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给“里斯本丸”号

船幸存者家属丹尼斯·维尼复信，使1942年中国

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丸”英军战

俘的感人事迹再次被点燃，然而，因为时隔久

远，且限于诸多的客观历史条件，确切参与营

救的渔民有哪些？并未有过相对明确的考查

辨析。

1948年5月，当时的东极乡根据政府要求，

对“定海县东渔人岛居民”救助英俘事实进行

了调查，查列出胡阿法等198位渔民的简要情

况，上报了一份《定海县东极乡乡公所呈》（以

下简称《呈件》），附了《定海县东极乡三十一年

十月二日参加救护英俘居民登记名册》（以下

简称《救助清册》），之后浙江省政府依此发布

了《褒扬清册》，这是目前为止各界长期使用的

营救人员依据。因为当时调查仓促，此《救助清

册》未将不愿接受“褒扬”人员列入，也未能顾

及人员流动等因素，同时《呈件》与《救助清册》

的差异也未受到关注，故而是有明显瑕疵的。

2003年8月，中共舟山市委宣传部专门选派

赴东极专项调研组，由舟山市档案局的凌金祚

和普陀区史志办的邬永昌分任组长、副组长，

带领浙江海洋学院学生舒孝成、杨哲琰到实地

调研。凌金祚一行围绕《呈件》与《救助清册》挨

户逐人核实，甄别救助人员的真伪，并录音录

像和笔录。在反复核对的同时，根据群众提供

的新线索，调研组还逐步扩大调查范围，对非

在册但曾参与救助英俘的人员进行摸底。调查

组以八旬老人、在册健在者、救助者亲人与邻

居、知情者为调查重点，分组召集老人座谈，对

关键人物、重要细节进行详谈细问，对救助人

员与救助情节拾漏补遗；利用晚上时间，到老

年活动室及纳凉场所，与耆老话旧聊叙，对个

别陌生、存疑人员有针对性地进行核对、勘误。

凌金祚等调查认为，《呈件》中所提及的救助行

动组织者、护送者14人（内 8人在册，6人不在

册），与《救助清册》中的 198人有重叠，实际应

该是204人。204人名实相符，实有其人，但有 3

人当时未参加海上救助或者误入名册。事后，

由凌金祚执笔形成了调查报告，据不完全统

计，有材料证明的（包括口碑资料）救助人员计

300人左右。

此次调研是解放后最全面和权威的一次核

实，工作方法也更加科学严谨，但因主要任务

是甄别《救助清册》中人员的真伪，故未能列出

一份详细的救助人员名册。

因为辑录“里斯本丸”营救事件口述资料

的关系，笔者和同事较全面地收集掌握了“里

斯本丸”营救事件相关资料，也对中方参与人

员名单等作一全面考查，现将相关情况作一分

析汇总，希望能为后续的研究和相关工作提供

基础依据。

根据舟山市档案馆提供的浙江省档案馆

《呈件》与《救助清册》解密复印件，以及凌金祚

等收集的相关口述资料，笔者重复了凌金祚等

的研究路径，并佐以文史资料、健在后代口述

等方法。

《救助清册》为毛笔书写，其中对 198人逐

一列明了住址、姓名、性别和救助贡献简况，如

救助行动的重要人物“唐如良”，记为“青浜2保

12甲 11户、男、39岁、1次共救护 33人”，而且大

多留有手印。其中年龄一栏仅青浜岛予以了记

录，而庙子湖岛全部缺失。

经过鉴别发现，《救助清册》中的救助人员

年龄截止期为调查时的1948年，而非1942年营

救时。《救助清册》载“唐如良，男，39岁，2保12甲

11户，全顺利水祥船一只，1次共救护33人”，根据

唐如良妻子王昭云2005年口述，唐如良出生于宣

统元年（1909年），是鸡年，1948年时正是39岁。

2005年时健在的侯阿根曾口述：“1942年时我19

岁，当时乘姐夫魏安信的船去救人的。”而《救助

清册》中载“侯阿根，青浜2保1甲6户，男，25岁，2

次救护16人”。

《救助清册》中并非均为下海救助的渔民，

如青浜岛上的乡总干事赵筱如及其妻赵夏阿

章就在其中，有注明是“发起者”。同样在庙子

湖岛的人员有吴其生、沈元兴、吕德仁，均注明

是“发起救护人”。《救助名册》中的其他人，均

注为下海救助者。然而，根据凌金祚的调查，以

及笔者的后续跟进，发现《救助名册》中可能有

3人未下海也并非“发起者”，而是误入名册。

本人或至亲称未下海救助的有3人，分别

是为颜阿招（青浜岛人）、吴兰舫(即吴兰芳，庙

子湖岛人)和虞谒德（庙子湖岛人）。2005年调

查时，颜阿招的妻子朱水花说：“1942年，他在

宁波姜山做生意，没有参加过救捞。”吴兰舫自

称“我没去救过”；虞谒德之子虞和通，称其父

未参与救助。以上3人的反证均为自述或亲人，

故此可定此3人为当时统计失误。

旁人指出未下海救助的有虞如根、唐才

根、张如品、沈谒明，前3人均为青浜岛人，指证

人为青浜岛下海救助人唐阿宝。 2005年调查

时，唐阿宝称虞如根、唐才根“未救英国人”，也

称“张如品不会撑船，没救助过英俘”。据2023

年访问虞如根孙女阮嫦莲，只说“阿爷救人事

体不太清楚”，未能提供有力反证；唐才根儿子

唐友方说：“我妈是说起过，青浜门口船沉了，

我爸他们小舢板摇出去救人，那个时候我还没

出生，细节不知道。”张如品孙子张海兵说：“听

爸爸讲过，爷爷救过英国人，是和别人一起去

救的，还分到布匹，以前隐藏在床底下，后来强

盗抢走了。”均为有力反证。唐阿宝在《救助名

册》中信息为“唐阿宝，男，24岁，2次救护7人”，

且有捺手印，作为在册的救助人作出反证理论

上是可信的，但因与其指证的人不是同船，且

是孤证。故此，唐才根、张如品的下海救助人员

身份无有力证据排除，应认为有参与。沈谒明

的指证人是王阿裕，王阿裕未入《救助名册》，

但与册中张谒吽和王谒吉同船下海，他于2005

年口述：“沈阿明没有救过人，当时他是当老板

的，是沈品生的儿子。”2023年经联系沈谒明养

女沈根妙，她说：“父亲在世时我没听他说救过

英国人，我的大女儿从小养在我爸妈家，她倒

听我妈妈清楚说起过我爸爸救英国人的事

情。”由此可见王阿裕的说法也仅是猜想。

《救助清册》的人员名姓还存在许多错讹

与差异。一是书写差异，《救助名册》的“谒”字

现在一般作“阿”字，如沈谒明即沈阿明、徐谒

德即徐阿德，这主要出现在庙子湖所报名单

中。二是前后用名差异，《救助名册》王邦荣又

名王宝荣、庄阿保又名庄阿宝、郭阿发又名郭

阿法、黄阿海又名黄海富、张崇德又名张宏德、

邱阿位又名邱阿伟、张永清又名张云清、陈如

新又名陈如兴、李小连又名李小利、陈林尧又名

陈银尧、林富尹又名林夫云或林富云、王祥林又

名王阿毅（年）、马信孚又名马新孚或马兴富

（孚）、王谒表又名王金表、周纪坤又名周继坤、吴

其元又名吴其友、吴其和又名吴阿和、吴尚算又

名吴上水、岳信全又名岳信财、梁阿苟又名梁双

苟、林升天后又名林信天等。三是书写错误，翁

义方应为翁秋方、林定章应为林成章、朱阿德应

为邱阿德、王瑞元应为王瑞生、黄谒林应为黄瑞

林、吴阿鲁应为叶阿鲁、张阿夫应为蒋阿夫、张阿

品应为蒋阿品应为蒋连（利）品、陈阿馀应为郑阿

友、陈友邦应为王友邦、张阿良应为蒋阿良、张宗

良应为蒋忠良。四是解读错误，因1948年调查统

计档案为毛笔书写，郭孤宝、郭孤福长期被认作

郭振宝、郭振福；黄谒林与黄杏根同一栏，黄才庚

与黄谒庚同栏，误以为一人两名。

因入赘、过继等因素，《救助清册》中部分

人员姓名与其后代有差异。如翁宗耀又名陈宗

校或陈宗耀，翁宗耀原姓陈，后过继给翁家，故

姓翁，现其后代已经恢复陈姓。黄杏根即周杏

根，因入赘黄家而改姓，现其子已经恢复周姓。

虞如康与虞如根为兄弟，二人后代现用阮姓，

起因是上世纪 70年代报户口时工作人员误将

虞姓写成阮姓。

《救助清册》中部分人员名单的同名或相

似现象也需要加以注意区别。胡克钏，绰号“拉

布鸡”，原籍温州，2003年前已故，1948年统计时

21岁；另有未入册下海人员胡克顺，亦原籍温

州，其本人及后代多次接受采访，当年下海救

助时25岁，又作胡克仁，俗名胡阿狗，或称小名

胡阿苟。《救助清册》有两个“陈阿品”，均为青

浜“2保 1甲”人，实际 1948年统计时，40岁的为

郑阿品，49岁的是陈阿品。陈新岳与陈新定均

为青浜岛“3保 7甲”人，原籍温州，但陈新岳

1948年统计时31岁，又名陈阿毛；陈新定统计

时25岁，又名陈小毛。《救助清册》有“刘阿荣，

男，2保2甲10户，2次救护22人，亡故”，其兄“刘

开明，男，25岁，2保2甲11户，1次救护3人”，其

子“刘位洪，男，18岁，2保2甲10户，2次救护 22

人”，其婿为陈永华；另有“刘阿康，男，40岁，3

保5甲7户，1次救护2人”，其父刘荣国参与救助

但未入名册。刘荣国也称刘阿荣，但与陈永华

岳父刘阿荣非一人。

综合考查《救助名册》载名人员，除叶亨玉

和唐顺馀在东极当地未找到对应人员，其他均

已经一一落实家属或后代，此二人可能为当时

临时到东极的船伙，叶亨玉可能是温州人，唐

顺馀疑为宁波姜山人。《救助名册》中的198人，

其中有赵筱如、赵夏阿章夫妻和吴其生、吕德

仁、沈元兴为发起人，此 5人中，吴其生与沈元

兴有参与下海的旁证，另 3人初步确定未下海。

另经多次调查，由本人或亲属、他人提出未参

与下海救助，并可以初步确认的为吴兰芳、颜

阿招、虞谒德等3人。故此《救助名册》中实际参

与下海救助者应为192人。

二《救助清册》入册人员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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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沉“里斯本丸”的美军潜艇

《定海县东极乡乡公所呈》部分复印件

三 其他救护英俘的未入册人员

一 考查背景入册人员考查


